
■■■■■ ■■■■■ ■■■■■

中国新闻 2016年11月1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毕军 美编：孙发强B02 立法

据新华社北京10月 31日电 （记者崔
静 吴晶晶）核安全法草案31日提请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根据
草案，国家建立核安全许可制度，核设施“上
岗”“退役”均需报批。

核安全法草案

核设施“上岗”
“退役”均需报批

海洋环境保护法修订

将生态保护红线制度
列入总则

据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崔静、宋张
琴）海洋环境保护法草案二次审议稿31日提
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
议，草案将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列入总则，作为
海洋环境保护的基本制度予以明确。

据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记者周玮、
姜潇）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31日提交全国人
大常委会审议。

在二审草案中规定了虚报瞒报票房收入
的法律责任，三审草案中则加大了处罚力度，
将罚款数额与造假金额挂钩，实行按倍计
罚。按照三审草案规定，未如实统计电影销
售收入或者未提供真实准确的统计数据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影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违法
所得50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
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情节特别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电影产业促进法三审草案看点

严惩虚报瞒报票房收入

海南盘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受海口海事法院委托，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

随机选定确认，由我公司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现将第三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6年11月18日
下午3:30时；2、拍卖地点：海口市龙昆北路2号珠江广场帝豪大厦903
室；3、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11月18日
12:00时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6年11月17日17:30前到账
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海事法院；开户行：农行海口龙昆
南支行，账号：21104001040007570；6、缴款用途处必须填明：（2015）琼
海法执字第177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
上述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拍卖公司电话：0898- 68581785
13707561158高先生；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259142

编号

1

2

3

标的名称
海口市国贸二横路 16-1号博立大厦 401房、402房、
403房（建筑面积共314.06M2,三套房已打通出租且抵
押,此三套房实行整体拍卖。）
海口市秀英区长滨四路10号海长流一期8栋1005号
房（建筑面积97M2，已备案，毛坯）
海口市渡海路 88号外滩中心一期华府天地 1号楼-1
层04号商铺（建筑面积248.22M2，已办理按揭，毛坯）

参考价（万元）

111

45

344

保证金（万元）

20

10

60

灵山镇片区旧城改造A-01地块
建筑设计方案变更批前公示启事

灵山镇片区旧城改造A-01地块项目位于海口市灵山镇，属我市重
点棚户区改造项目，该项目已于2015年9月份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现建设单位提出因产品（户型）过于单一，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以及原
方案未考虑人防设计等，故向我局申请方案变更。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
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
工作日（2016年10月31日至11月11 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
（www.hkup.gov.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
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
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2045房海口市规划局用地规划技术审查
处，邮编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
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3，联系人：蒙波。

海口市规划局 2016年10月31日
招标公告

海口玉湾园建及绿化施工工程进行公开招
标，请具有园建施工资质的单位携带相关证明文
件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于2016年11月10
日前到我司报名。

联系人：林先生
地址：海口市民声西路8号昌炜玉园昌顺楼

二层招标中心
电话：0898-68560055

延期公告
我局于2016年10月1日在《海南日报》A06版刊登了《昌江黎族

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挂牌出让乌
烈镇WL-05-01-03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因故将上述地
块的挂牌活动时间做如下调整：

1、报名期限：至2016年11月28日17：00时截止（以竞买保证金
和建设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缴纳保证金，具备申
请条件的，在2016年11月28日17：30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2、挂牌时间：起始时间：2016年11月20日8：00时
截止时间：2016年11月30日9：30时

其它公告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昌江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2016年11月1日

根据《全国农业普查条例》（国务院令第473号）的规定，国务
院决定2016年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按照《国务院关于开展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通知》（国发〔2015〕34号）精神，现就全省
实施第三次农业普查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普查对象须依法配合做好普查登记工作。第三次全国农业普
查的登记对象为本省辖区内的农业经营户、农业经营单位、居住在农
村且有确权（承包）土地的住户；填报对象为列入农业普查范围的村民
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上述登记对象、填报对象统称普查对象）。

所有普查对象须依法接受辖区内普查人员的登记。普查人员
将于2016年1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入户实施清查摸底工作；
2017年1月1日起至3月31日止实施入户登记工作。届时，普查人
员将佩戴“2016中国农业普查普查指导员”或“2016中国农业普
查普查员”证件，使用纸介质、智能手持电子数据采集设备（PDA）
对所有普查对象进行基本信息调查核实和数据采集传输。

二、普查对象须依法如实提供普查所需资料。第三次全国农业普
查的标准时点为2016年12月31日，时期资料为2016年度资料。
普查内容为：农业从业者情况、土地利用和流转情况、农业新型经
营主体情况、农业现代化进展情况、农业生产能力和结构情况、粮

食生产安全情况、农产品销售与农村市场建设情况、村级集体经济
与资产状况、乡村治理情况、乡镇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农民生活状
况、建档立卡贫困村与贫困户情况、主要农作物种植空间分布情况
等。普查对象须按要求如实提供普查资料，对拒绝或者妨碍普查机
构、普查人员依法进行调查，提供虚假或者不完整的农业普查资料
以及未按时提供与农业普查有关的资料、经催报后仍未提供等违
法行为，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全国农业普查条例》和
《海南省统计管理规定》的规定进行处罚或处分。

三、普查对象资料须依法予以保密。各级农业普查机构及其工
作人员、普查人员对普查对象提供的农业普查信息和知悉的商业
秘密负有保密义务，承担保密责任。农业普查中获得的普查对象资
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作为对普查对象作
出行政处罚的依据，不得用于普查以外的目的。

如发现有违反统计法律法规行为，请向省政府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举报。举报电话：65303207；业务咨询电话：65311990。

特此通告。
海南省人民政府
2016年10月28日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通告
琼府〔2016〕101号

招标公告
招标代理：宁波德威工程造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招标项目：

海口市琼山区镇墟改造PPP项目勘察标（标段分为：①3个镇勘察
标、②4个镇勘察标、③6个镇路面检测标，④7个镇测绘标。建设
内容及规模：该项目主要对琼山区旧州镇、龙塘镇、红旗镇、三门
坡镇、云龙镇、大坡镇、甲子镇进行镇墟改造，包括地下管网建设
及改造工程，道路路面改造工程，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以及街景立面整治提升工程等；其中①至③标段工期：30日
历天，④标段工期：15日历天。①至②标段招标范围：岩土勘察，
③标段招标范围：路面试验检测，④标段招标范围：测量（含：道路
测量、街景立面测量、市政公用设施测量、地下管网探测）。资格要
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①至②标段：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
程（③标段：公路工程试验检测、④标段工程测量专业）乙级或以
上资质，项目负责人须具有①至②标段：注册土木（岩土）工程
师（③标段：试验检测工程师（公路或桥梁专业）高级工程师④
标段注册测绘师或测绘专业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资格。不接受联
合体投标。本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
管网、海南日报、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布。请于2016年
11月01日起登录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下载招标文件（详情
请登录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联系人：陈先生18608908901

招标公告
招标代理：宁波德威工程造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招标项

目：海口市琼山区镇墟改造PPP项目设计标（标段分为：①旧州镇
立面改造、②龙塘镇立面改造、③红旗镇立面改造、④三门坡镇立
面改造、⑤云龙镇立面改造、⑥大坡镇立面改造、⑦甲子镇立面改
造、⑧七个镇配套设施、⑨旧州镇、龙塘镇、大坡镇路网及配套、⑩
云龙镇、红旗镇、三门坡镇、甲子镇路网及配套）。建设内容及规
模：该项目主要对琼山区旧州镇、龙塘镇、红旗镇、三门坡镇、云
龙镇、大坡镇、甲子镇进行镇墟改造，包括地下管网建设及改造
工程，道路路面改造工程，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以
及街景立面整治提升工程等；工期：30日历天。招标范围：方案
设计、初步设计及概算编制、施工图设计及相关配套服务等。
资格要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①至⑧标段：建筑行业建筑
工程（⑨至⑩标段：市政行业给排水工程、道路工程）乙级或以上
资质，项目负责人须具有①至⑧标段：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⑨
至⑩标段：道路桥梁专业高级工程师或以上）资格。不接受联合
体投标。本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
管网、海南日报、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布。请于2016年
10月27日起登录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下载招标文件（详情
请登录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联系人：陈先生18608908901

G98线万宁至石梅湾段路面坑槽修复于2016年11月3日起

开始施工，为确保施工期间交通安全和施工安全，从2016年11月3

日至2016年11月25日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请过往车辆按现

场交通标志、标牌指示行驶。服从现场交警、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

确保行车安全。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6年10月31日

关于G98线万宁至石梅湾
段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工程造价咨询机构招标公告
为建立武警海南省总队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库，现就有关事

宜公告如下：一、招标人：武警海南省总队后勤部。二、委托咨询
事项：武警海南省总队范围内工程概（预）算、招标控制价的编
制、审核，工程结算审核等。三、投标人资格：具备甲级工程造价
咨询企业资质。四、有关说明：经考察，优选建立总队工程造价
咨询机构库，统一协商签订工程造价咨询框架协议。单项工程
造价咨询前，随机抽取选定负责造价咨询工作，签订工程造价咨
询委托合同，实行一事一委托。五、报名时间：2016年11月1日
—2016年11月4日。六、报名地点：海口市白龙南路71号武警
总队后勤部营房处。报名时请携带相关证书及业绩复印件，并
加盖单位公章以备查验。七、联系人：丁助理,电话：0898-
36733373。任助理 电话：0898-36733379

武警海南总队后勤部
二○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文昌市文城西片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文集建试（2016）-13号

地块规划调整》公示启事
本次规划调整地块为文昌市文城西片区文集建试（2016）-13号

地块（以下简称该地块）。按照《海南省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试点具体工作方案》精神，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与文城镇城南村委会深田村民小组等入市主体
一致同意出让该地块，该地块位于文城镇文建五横路南侧地段，面积
为1445.4平方米，属于《文昌市文城西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控规中
C-09-04和C-09-08地块（用地性质为1240.60平方米商业用地和
204.80平方米商住用地，其中商业用地容积率≤2.0，建筑密度≤35%，
绿地率≥35%，建筑限高≤36米；商住用地容积率≤1.5，建筑密度≤
30%，绿地率≥35%，建筑限高≤36米）中。现申请将该地块中的商住
用地调整为商业用地，整块地规划指标调整为容积率≤1.8，建筑密度
≤40%，绿地率≥30%，建筑限高为≤18米，重新规划编号为C-09-10
地块。根据《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城乡规划修改和调整暂
行办法》第六条规定，现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并按
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2016年11月1日至2016年11月7日。
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文昌市政府网站，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

建设网;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jsj@163.com；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楼一楼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571339
（3）如利害关系人认为该调整涉及其相关权益的，应在公示期限

内向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提出相关意见或建议，逾期未反
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林莉娴。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6年11月1日

公告
2016年11月2日，受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海南融

商拍卖有限公司将拍卖位于海口市面前坡86号209.38m2土

地及1333.81m2地上建筑物。而该房地产的是海南华合实业

发展总公司出资建设的，一直使用、收益至今。就该房产权

属问题，海南华合实业发展总公司已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人民法院正在审理中【（2016）琼0105民初1314号】。现将

上述风险告知各竞买人。

特此公告

海南华合实业发展总公司

2016年11月1日

拟加强网络安全人才培养、保护
未成年人上网安全

二审时，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进一步
充实推进网络互联互通、培养网络安全人才等
内容，促进网络安全标准化建设。

对此，三审稿增加推进网络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支持培养网络安全人才的规定；增加支持研究
机构、高等学校参与网络安全标准制定的规定。

同时，根据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
见，三审稿增加保障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的原则规
定，为制定相应的配套法规提供依据，营造有利于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环境；根据一些互联网
企业的意见，将二审稿中“留存网络日志不少于六
个月”的规定，修改为“按照规定留存相关的网络
日志不少于六个月。”（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网络安全法草案最新修改

拟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
据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记者王思

北 刘奕湛）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草案31
日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进行三审。草案新增加规定，不得设立实
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

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草案三审

义务教育阶段或不得
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

网络安全法草案三次审议稿31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关于草案审议结果的
报告中表示，三审稿在二审稿基础上作了部分修改，包括拟进一步界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范围；对攻击、破坏我
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境外组织和个人规定相应的惩治措施等。

拟进一步界定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范围

二审时，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
明确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涉及的主要行业
和领域，进一步界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的范围。

对此，三审稿规定，国家对公共通信
和信息服务、能源、交通、水利、金融、公
共服务、电子政务等重要行业和领域，以
及其他一旦遭到破坏、丧失功能或者数
据泄露，可能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国计民
生、公共利益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在网
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基础上，实行重
点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具体范围
和安全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拟增加惩治攻击破坏我国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境外组织
和个人的规定

二审稿审议及之后征求意见中，一
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和社会公众、专家提
出，对攻击、破坏我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的境外组织和个人，应规定相应的惩治
措施。

对此，三审稿规定，境外的个人或者
组织从事攻击、侵入、干扰、破坏等危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
活动，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法律责
任；国务院公安部门和有关部门并可以
决定对该个人或者组织采取冻结财产或
者其他必要的制裁措施。

拟增加惩治网络诈骗等新
型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的规定

二审时，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提
出，当前网络诈骗特别是新型网络违法
犯罪呈多发态势，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希
望加大惩治力度，建议作出有针对性的
规定。

对此，三审稿增加规定：任何个人和
组织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
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
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不得
利用网络发布与实施诈骗，制作或者销
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以及其他违法犯
罪活动有关的信息；并增加规定相应的
法律责任。

31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的民法总则草案二审稿中，在诉讼时
效一章中增加的一条规定引人关注
——“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
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
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

安徽潜山天明小学校长杨启发
对多名幼女多次实施性侵；河南桐柏
县黄岗镇村级小学教师杨士付猥亵
班上多名女生……未成年人遭受性
侵的案件，近年来被频繁曝光。

“对未成年人权益进行特别保护
是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青海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伟说，“我国目前
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未成年人权益受
到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农
村地区，大量留守儿童脱离了父母的

监护，其权益受到侵害的风险增大，
现实中出现的问题较多。”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多种因素造
成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后，难以维护自
身权益。比如，有的再婚家庭中，性
侵加害人就是儿童的监护人或长辈；
有的儿童面对侵犯，缺乏自我保护意
识；有的遭受性侵害的女生认为加害
人是师长，所以不敢对家里人说；遭
猥亵的女童很多是留守儿童，羞于向
长辈讲述被猥亵经历。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李适时介绍，草案一审后征求意
见，有的部门、人大代表和社会公众
提出，受社会传统观念影响，不少遭
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往
往不愿、不敢公开寻求法律保护。受
害人成年之后自己寻求法律救济，却
往往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

民法学研究会秘书长王轶说：“一般
开始进行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的期日
是，权利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权利受
到损害，且知道或应当知道义务人。
但未成年人被性侵的加害人有时可
能是其监护人，因此要等到其成为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监护关系终止时
再主张权利比较合适。还有一些受
害人因年龄小等原因，不知道自己遭
受了性侵或不了解性侵的后果，等到
成年后再主张权利比较合适，这也是
民法总则草案二审稿如此规定的一
个考虑。”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给她们成年后
寻求法律救济的一线机会，法律委员会
研究认为，有必要对未成年人遭受性侵
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的起
算作出特别规定，因此增加了这个条款。

“增加这个条款，表达了一个立法
的价值取向：对被性侵的未成年人进

行周到的保护。体现了立法机关对未
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高度重视和人文关
怀。从立法技术的角度看，进入民法
总则的规则应是一般性规则，相关内
容放到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单行法律最
合适，但如果单行法律修订不易启动，
在民法总则中规定也可以。”

民法总则草案还规定，“向人民
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
期间为三年。”“如果以18周岁作为
起算点，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就普
通诉讼时效期间3年而言，至少可以
算到21周岁。如果其间有中止、中
断的情形发生，甚至在特定情况下有
延长的情形，那么还可以比21岁的
时间更长。”王轶解释说。

马伟还建议，在目前二审稿的基
础上再增加规定，“受害人与加害人处
在家庭共同生活关系中的，其诉讼时
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并且

脱离家庭共同生活关系之日起计算。”
社会公众了解的幼女遭受性侵

的案件，大多是公安机关进行侦查的
刑事案件，而民法总则草案中规定的
则是民事权利的救济途径。在性侵
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中，可以附带民
事赔偿，专家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
赔偿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已经搜集了
很多证据，能够减轻当事人的举证负
担，但是如果刑事追溯期已过，单独
提起民事诉讼时，被侵害方的举证责
任就会重一些。因为18岁成年后，
性侵案件已经经过了比较长的时间，
再寻找物证和证人相对较难，很多证
据都灭失了。专家表示，人民法院可
以依法调取证据，同时刑法等法律也
应当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角度做
一些相应调整予以配合。

记者 杨维汉 白阳 陈菲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幼年遭性侵害，18岁后能否状告追偿？
民法总则草案二审


